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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A_A1_E6_95_99_E8_c36_50636.htm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２８日上午分组审议了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同时审

议了国务院关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工作报告。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彻底取消杂费、对乱收费进行问责、扭

转应试教育倾向等问题，成为审议中的热点。 吴邦国委员长

参加审议。 本次常委会会议把审议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和审

议国务院关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工作报告安排

在同一时间，既有利于根据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来检查政府普

及义务教育的情况，又有利于结合义务教育实际情况修改好

义务教育法。审议时，许多常委会组成人员就义务教育法修

订草案发表意见和看法。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许多农村

地区义务教育经费短缺，一些学校缺少运转经费，为了省钱

大量聘请代课教师上课。上学费用成为不少农村家庭的沉重

负担。本次修改义务教育法，应当重点解决好义务教育特别

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题，从法律上确立义务教育经费

财政保障体制。希望草案针对学校办公经费、维修改造经费

、教师工资、贫困学生教科书补助、助学金等具体问题，作

出更加明确的规定。 针对逐步免收杂费的问题，许多常委会

组成人员提出，义务教育是普及教育、强制教育，也是免费

教育。目前中小学校义务教育阶段不再收取学费，但不少学

校还在收取杂费。如果不能确立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

可能难以保证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

增长很快，已有条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要进一步明确义务



教育不得收取学费和杂费，特别是不要为收取杂费留下“尾

巴”，建议删去草案中的有关条款。但也有常委会委员提出

，考虑到实际情况，取消杂费应逐步进行。 一些学校违反国

家规定，以各种名目乱收费，社会反映强烈。有常委会组成

人员提出，草案虽然规定了“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

用，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

利益”，但在法律责任部分未就学校乱收费或者变相乱收费

作出规定，没有明确学校负责人应对乱收费承担何种法律责

任。建议草案在学校乱收费问题上引入问责制，明确规定对

于违反本法规定收取学费、杂费和其他乱收费的行为，学校

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应分别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同时有常委

会组成人员提出，对学校向学生提供必要的服务而收取的合

理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依法加以规范。 还有常委会组成

人员提出，虽然目前素质教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千万不能

高估。从整体上看，学生课业负担依然很重，应试教育的倾

向没有得到改变，素质教育任重道远。建议草案针对这种情

况作出切实可行的规定，促进素质教育的真正实施。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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